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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中国入世十周年国

际研讨会上，记者有幸采访了张玉卿教授，听他讲述中

国加入 WTO 的点点滴滴。从张玉卿的讲述中，我们可

以感受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勇敢而艰难”的

选择，同时也是正确的选择

李振武　 　 　 　 　 　 　 　 　 　 　 　 　 　 　 　 　 　

　 　 一般理论上认为，探望权的主体是未直接抚养子女的
父或母一方，而不包括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但在 10月 17

日，美国加州法院作出的探望权纠纷判决中，加州法官根
据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适度扩大了探望权主体。
　 　 2005 年，迪德州哈默(Melville Diedjomahor，孩子
的父亲)和克里斯廷(Kristen Hoag，孩子的母亲)结婚，
随后他们一直与克里斯廷的母亲莎伦·霍格(Shannon
Hoag)生活在一起并育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和霍格的
关系都很好。
　 　 2007年，迪德州哈默和克里斯廷的夫妻关系破裂，并
于 2009年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后，克里斯廷和霍格带着两
个女儿搬到了哥哥家里暂住。不幸的是，克里斯廷在这期
间突然病逝。最初，两个孩子仍然和霍格住在一起，迪德州
哈默每隔几天探望孩子一次。之后，霍格却请求法庭判决
给她外孙女的监护权。迪德州哈默为报复便以霍格的家人
有吸毒和性骚扰的前科为由，声称自己已经失去对她的信
任，并以此拒绝霍格探望自己的女儿，霍格于是起诉到法
院，请求法庭判决她有探望自己外孙女的权利。

探望是为孩子还是为成人的利益

　 　 美国各州有权制定自己的家庭法，虽然法律条文
因州而异，但一般来说，法庭在就监护权或探望权案件
作出判决时考虑的不一定是父母想要什么，而是未成
年子女最需要的是什么，也即孩子的最佳利益。在有些
州，法律除了规定最大利益的标准外，对法院几乎没有
其他指导性规定，如阿肯色州法律在离婚判决中有关
父母监护权的问题中明确规定，不需要考虑父母的性
别，而只考虑子女的福祉及最大利益。
　 　 加州法官在本案中充分贯彻了上述指导思想，在
通篇判决中，法庭都从孩子本位意识的角度出发。首先
征询了孩子对外祖母是否有权探望的意见，其次具体
考量了外祖母一方及其他对孩子最大利益有影响的人
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关系，最后还考虑了孩子对家庭、学
校和居住区的适应情况。从这些考量因素出发，法庭才
作出最终的判决。

父母是否对子女享有绝对的权利

　 　 根据加州家庭法规定，父母一方如果去世，法庭在符
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去世一方的父
母比在正常条件下更多探望孙子女的权利。因为照顾好孙
子女也是对怀念自己子女的一种精神寄托。但从法理上来
说，祖父母的相对探望权利却与美国宪法第 14条修正案
所赋予父母监管孩子的基本权利发生冲突。
　 　 美国宪法第 14条修正案的自由条款规定，凡在美国
出生或归化美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美国的和其居住州
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美国公民的特
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
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
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本案中，迪德州哈默的律师据
此认为，该条给予了子女在法律上完全自由的权利，同时
也给予父母在监护、照顾和控制他们未成年子女方面几乎
绝对的权利；而加州家庭法典第 3102条却规定，即使尚存
父母持反对意见，法官也可以给予祖父母探望孙辈的权
利，因此这两个条款之间存在冲突。
　 　 加州法官则认为，虽然美国宪法第 14条修正案的
自由条款给予父母对子女看护和照顾的绝对权利，但
这种权利应该指的是监护权，本案父亲是一个适格的
监护主体，法律上也假设适格父母是最能维护孩子利
益的，因此父亲享有监护权毋庸置疑，但对探望权来
说，该条并不具有天然垄断性，只要符合未成年子女最
佳利益原则，其他人依然可以适当探望。

祖父母也可以享有探望权

　 　 迪德州哈默的律师认为，如果法庭判决霍格可以
按照自己的安排探望外孙女，那么根据美国判例法原
则，该州的祖父母们今后可以通过法庭推翻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探视时间和地点的决定权，从而把祖父母的
探视权凌驾于父母的决定之上，而这个父母是愿意且
有能力管理自己孩子的称职父母。
　 　 但加州法官认为，本案具有个别性。迪德州哈默反
对给予霍格探视权是因为他觉得对方不尊重他，因此
采取了这一报复行动，但大量事实证明，两个未成年孩
子和外祖母在一起是安全的，因为迪德州哈默提出的
吸毒和性骚扰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且他本人也承
认探望对他女儿有利。因此，本案事实上存在的冲突仅
仅在于报复和仇恨，并未涉及探望权制度本身。
　 　 加州法官还认为，探望权的设置目的在于满足亲
情需要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亲情不能仅局
限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其他和子女关系密切的近亲属
对孩子的关爱无疑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父
母离异后，往往会对未成年子女的情感和心灵造成一
定的伤害，特别是在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死亡或父母丧
失行使探望权的行为能力情况下，更需要祖父母、外祖
父母的关爱。因此，法庭据此给予了霍格探望权。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美加州法院赋予祖父母探望权

　 　 2011 年 10 月 17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第四

区上诉法院的法官根据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

适度扩大了探望权主体，判决祖父母有权在规定

时间内探望外孙女

本报记者 汪闽燕　 　 　 　 　 　 　 　 　

　 　【人物小传】 张玉卿，原商务部条
约法律司司长，在原外经贸部(商务部)

工作期间，曾长期参与复关(GATT)和加
入WTO的谈判，并主持了中美、中欧知
识产权谈判，被龙永图誉为“中国首席
WTO法律专家”。2004年，张玉卿成为
中国首次入选WTO争端解决机构专
家组的三位专家之一。退休后并未赋
闲，身为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的他，
目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
导师，还办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加入WTO的质疑

　 　 实际上，中国一开始就是 194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原始
缔约方，只是签订GATT的是当时的民国政
府。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于 1950 年 3 月
退出了 GATT，但自 1965 年 1 月至 1971 年
10月又在GATT中以“观察员”身份自居。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的中国由于注
重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加上对关贸总协定
不是特别了解，因此出现了长达 20 多年的
空缺。直到 19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纺织品
出口受到了各种限制，这时中国才从《多边
纺织品贸易协定》中了解到 GATT 的作
用。1986 年 7 月，我国开始正式提出“恢
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
　 　 GATT 只是当时在各国批准建立国际
贸易组织（ITO）期间，为使已谈成的关税减
让及相关条文部分生效而达成的一个临时
协定。由于美国国会的反对，ITO始终未能
建立。但由于 GATT 所确立的国际贸易制
度，如推行关税减让、取消商品进出口数量

限制、减少贸易壁垒，奉行最惠国待遇、国民
待遇、互惠贸易等原则，对缔约方贸易有利，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所以一直临时生
效，直至 1995年 1月 1日WTO成立。
　 　 当时，中国的外经贸部对GATT作了很
多的调查和了解。中国提出三条标准：第一
是恢复在 GATT 中的席位；第二是关税减
让；第三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之后
便开始了漫长的复关和加入WTO的谈判。
　 　 张玉卿教授说，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
提出的三个基本要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客
观上也有一定的缺陷。首先，当时的
GATT 并不是合法的国际组织，它只是一
个国际协定，充其量是一个事实上的国际
组织。既然不是国际组织何谈“恢复”席位？
所以当时西方国家很难理解。
　 　 第二，对于关税减让问题，西方国家提
出一系列的质疑。这涉及到一个深层次问
题。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
场经济为辅的国家，但 GATT是以市场经
济为主导的。当时中国的外汇、外贸经营
权、商品的进出口等等都要受到计划的制
约，所以西方人担心即便你把关税减让到
零，中国依然可以通过实行配额、许可证的
限制，控制进出口，完全可以抵消关税减让
的作用。所以中国内在的经济运行体制就
成了 GATT 缔约方关注的核心。
　 　 第三，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这也
是一个棘手的问题。GATT生效时并没有发
展中国家的概念，GATT关于发展中国家的
条款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增加的。而且，何谓
发展中国家，GATT 本身并无定义。以“自称

（self-alleged）”和被认可为准，何况西方也不
会同意认定中国为发展中国家。
　 　 所以这三条在中国于 1986 年 7 月提交
复关申请后，一直在争论探讨当中，缔约方
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经济、贸易体制的审
查，使复关和加入WTO 进入了长期的马拉
松谈判。当然，中国加入WTO也涉及到很多

其他的政治因素。

艰辛的博弈与勇敢的选择

　 　 WTO成立后，设有中国工作组，处理中
国加入WTO事宜。每年年初，工作组会把谈
判日程定好，还有许多双边磋商。参加了大
部分谈判的张玉卿说，当时谈判非常紧张和
密集，他也去了很多地方，如华盛顿、布鲁塞
尔、堪培拉等。
　 　 在当时，最重要的谈判对象是美国。美
国人素有“世界警察”之称，在某种意义上，
美国人的眼界非常开阔，不但考虑自己的
利益，还把西方国家关注的问题都放在谈
判里面，张玉卿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提
议能得到其他国家支持的原因。所以事实
上，当与美国达成协议，也表示与其他国家
的谈判达成了一半。
　 　 张玉卿感慨道，参加那么多年的谈判，
感受非常多。当时的外经贸部以及谈判团
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国内不同产业
部门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外面有来自
不同WTO 成员的要价以及WTO 法律规
则的要求。原外经贸部就像“三明治”，还好
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指引，有懂得
WTO 规则的专家、学者的支持。
　 　 当时，国内反对的声音很大，还有人写
信给中央，甚至代表团内都有抵制或反对
的声音。但是当时中央的精神其实非常明
确，那就是加入 WTO，谈好条件，确保中
国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
　 　 张玉卿说，当时我们参与谈判的团员并
未觉得参加WTO 谈判有什么光荣，相反却
受到很多压力，除去每天非常紧张的工作、
谈判、看书、查资料、讨论问题，落实中央指示
外，有时还处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之中，例如，
你可以随时听到某某产业无法经受外国商
品冲击的言论，更加极端的说法是，外经贸
部是卖国部。有人说加入WTO就等于“引狼
入室”，是“狼”来了。还说如果加入WTO，国

企就会垮掉，会造成大量失业。回想起当时
所承受的压力，张玉卿一度哽咽。
　 　 当时唯一支撑我们谈判的是中央的支
持。每当我们写一个报告，中央的批示都非
常坚定。张玉卿说，其实说良心话，中国老百
姓当时是支持的，持反对意见的只是少数
人，他们享受垄断的利益，惧怕竞争，还有
的是享受计划经济的权贵，但是对老百姓
而言，加入 WTO 后可以享受到更多便宜
的产品，有更多的实惠。中国进一步的改
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贸易体制，加入
WTO是必经之路。
　 　 刚加入WTO时，人们看到更多的是议
定书中的所谓不利条款，其实，在最惠国待
遇、一般保障措施、纺织品回归自由贸易、服
务贸易的开放、外商投资范围、外国人在中国
从事进出口贸易等方面，代表团都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实现了中国的谈判目标。

谈判离不开中央的支持

　 　 当时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朱
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张玉卿说，江泽
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十分关心、关怀、重
视谈判工作。中国跟美国达成的中国加入
WTO 协议就是当时朱镕基总理亲自参与
谈定的。所以说中国加入 WTO 是当时党
中央、国务院直接谈定的。如果没有当时朱
总理的亲自过问，中国加入 WTO 可能不
知要拖后多少年。
　 　 张玉卿还回忆了当时的一个戏剧性情
节。这发生在 1995年 11月 15日，如果没有这
个戏剧性的变化，也许就没有那么快加入
WTO。当时，中国与美国谈判的大部分协议
已经达成，只剩几个条款一直谈不拢。11 月
14 日晚，美国代表团玩起了失踪，并威胁次
日要离开中国，谈判进入僵持阶段。直到晚
上 11 点钟，美国代表团要求在次日即 11 月
15日凌晨 4点半继续谈判。11月 15日早晨 8

点，在一楼大厅，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甚至
是争吵。突然，当时正在谈判大厅的张玉卿
发现，时任国务委员吴仪只身走进外经贸
部大院，张玉卿觉得自己不适合直接上前
迎接，便立即叫条法司的杨国华去叫正在
进行谈判的龙永图副部长。龙部长出来还
很着急地说：“我正在谈判，有什么急事？”
张玉卿说，你看谁来了。龙部长一看吴仪来
了，赶快出来迎接。吴仪很直接地问：“总理
来了，一会儿要见巴尔舍夫斯基。你们现在
谈得怎么样了？我们先碰碰头。”
　 　 当时，所有的电梯、楼道都管制起来了。

朱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等领
导同志在外经贸部的会议室与美国谈判代
表团一直谈到中午 12 点多。突然，门开了。
朱总理说，“我们走吧，其琛你不是还有个
会吗？”之后，吴仪把我们都召集起来，说所
有的问题都谈定了，不要再吵了，你们现在
去核对文本，下午三点半，朱总理要对外宣
布消息。
　 　 张玉卿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没想
到中央领导对中国加入WTO 的焦点问题
都了如指掌，该让的就让，该坚守的就坚
守，短短几个小时就敲开了中国加入
WTO 的大门！
　 　 十年的表现与结果证明当时中央的决
定是正确的。从加入WTO起，中国大大改变
了国际贸易环境，中国经济贸易得到了持续
快速的发展，实践是检验正确与否的唯一标
准，我们应为中国加入WTO而庆幸。

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件好事

中国入世迎来了十周年。当我们今天在
庆祝入世取得的成绩时，也许很难想象在当
时，中国加入WTO并没有迎来多少喝彩。
　 　 张玉卿回忆道，当时跟美国谈成协议
后，我们有兴奋的一面，因为跟美国谈判的
成功解决了中国入世的一个主要难题，与
美国达成协议等于推开了入世的大门。但
是，除美国之外，中国还需跟其他国家谈
判。当时就有人提出，给美国的协议好处为
何要给其他国家，他们不理解 WTO 的最
惠国待遇原则。而且，其他国家，如欧盟、澳
大利亚等还提出其他不同的条件。
　 　 1999年与美国达成协议、2000年与欧盟
达成协议以及 2001 年中国加入WTO 的协
议达成后，商务部以及中国入世谈判团并没
有迎来多少喝彩。相反，持不同意见的声音
还是很大，认为让步太多，比晚清政府签订
的卖国条约还要槽糕，是在“引狼入室”；还有
人认为中国不需要WTO，认为只要坚持改
革开放，要不要WTO无所谓。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代表团的
情形。张玉卿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美
国与中国达成协议后，美国代表团团长巴尔
舍夫斯基女士，一兴奋误闯到外经贸部的男
厕所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打电话。当时克林顿
在土耳其访问，正在洗澡，说：“祝贺你们，你
们有什么要求我答应你们。”团长说：“我们全
体成员希望总统能接见我们。”后来，美国代
表团真的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中国改革开放真不容易。谈判经过了 15

年的艰苦努力，面对着外边的骄横跋扈，索
取高价，内部的反对与埋怨。然而，中国毕竟
克服了种种艰难与阻扰，顺应民意与世界的
大势所趋，加入WTO。看到这十年中国经济
贸易的辉煌发展，看到中国走上了一个新台
阶，让世人羡慕，这可能是对代表团的最大
欣慰。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一件好事。

回首当年中国加入WTO
——— 访WTO 争端解决机构专家张玉卿

入世十年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
——— 中国入世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汪闽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我国经
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
中国与世界分享繁荣、实现共赢的十年，也
是改革开放的延续和深化。WTO 不仅在
经贸领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环境，也带来新的管理与法治理念
　 　 为庆祝中国加入WTO 十周年，11 月
3 日至 9 日，来自中外的百余名专家、学
者、实务工作者齐聚一堂，在西安交通大学
举办的“中国入世十周年 WTO 法国际研
讨班与圆桌讨论会”上共同探讨中国加入
WTO 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原驻英国
大使马振岗，商务部条法司原司长、WTO

争端解决机构专家张玉卿，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司司长 Johann Human，瑞士伯尔尼
大学世界贸易研究所所长 Thomas Cot
tier，西安交大副校长卢天健，国际法学者、
西安交大法学院院长单文华教授等参加了
研讨会。

1995 年 7 月 11 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
会议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
2001 年 9 月 12 日至 17 日，世贸组织中国
工作组第 18 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此次会
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多边文件并提
交总理事会审议。

经过 16 年艰苦的谈判和协商，2001

年 11 月 10 日，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会议批
准中国为正式成员。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
贸组织成员，成为WTO 的第 143 个成员。
今年，中国加入WTO 整整十年。

加入WTO 的历史选择

加入WTO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
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与世界分享
繁荣、实现共赢的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延
续和深化，既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
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提
供了强大后盾。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中国加入 WTO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中
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而且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正如中国原驻英国大使马振岗所说：
“十年磨一剑。这十年见证了中国和世界其
他国家关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和
贸易领域。中国入世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成
功之举，这是双赢的抉择。”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司司长 Johann
Human 说：“中国入世这十年不但改变了
中国，而且改变了世界。中国在过去十年里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
到十年的时间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贸易
国、第一出口大国。现在的出口量是 2001

年的 6 倍，世界出口总量份额翻倍。而进口
量也飞速增长，从世界第六大进口国变成

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二。而且，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吸引外资
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并且超过大部分
发达国家。中国已经不再是 2001 年时的中
国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 倍多，中国人
民收入显著提高，两亿多人摆脱了贫困。
　 　“中国入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选择”。商
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杨国华感慨道：“2001

年 11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改革开放进程
中的一件大事——— 祝贺中国加入WTO》中
说道，‘加入世贸组织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十年
中国的发展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出色履行入世承诺

WTO 的核心就是其确立和维护的一

整套国际贸易规则，加入 WTO 必须善用
国际规则，保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分享全球
经济一体化成果。同时，我国也积极参与国
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推动形成公平、
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平等参与的世界经
济治理机制。
　 　 10 年来，中国认真履行了加入世贸组
织的各项义务和承诺，平均关税水平从
15 . 3% 下降到 9 . 8%，开放了 100 多个服务
贸易部门，引入了竞争，提高了市场化程
度，增强了企业生存、适应和发展能力，使
中国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
　 　 10 年来，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可预见
的、符合世贸规则的贸易体制，经历了历史
上最大的清理法律法规工作。瑞士伯尔尼
大学世界贸易研究所所长、WTO 专家组
专家 Thomas Cottier 称赞到：“世界上没有
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花如此大的精力
来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并且为学习 WTO

规则投入如此大的财力、物力。”
　 　 据了解，为了履行入世承诺，当时中国
的法律清理工作涉及 3000 多个中央一级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 万件地方性法规
规章。作为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杨国
华介绍说，当时他主要参与了 1999 年的中
美入世谈判以及 2002 年在法律清理工作
组工作了两年，主要负责修改中国法律法
规中与世贸规则不一致的法律。为了能够
及时履行入世承诺，杨国华说，当时中央各
部委都成立了相关部门，负责法规的清理
工作。商务部作为主要负责部门，还成立相
关部门为其他部门提供咨询，解释世贸规
则以及不一致的地方。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 10 年中国完成了
从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到多边贸易规则的参
与者并逐渐成为推动者的重大转变，成为
世贸组织的一个成熟成员。

积极应对WTO 诉讼

在这十年中，中国走过了风风雨雨，不

断应对来自美国、欧盟等的有关“双反”调
查，同时也利用WTO 规则展开调查。十年
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杨国华介绍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有
关WTO 涉及中国的案子共有 21 个。其中
作为原告的有 8 个，作为被告的有 13 个。
目前大概有 10 个案子处在不同阶段，比如
磋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今年中国在两
个案件中取得重大胜利，即中国诉欧盟紧
固件反倾销案及诉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措
施世贸争端案。”
　 　 经过十年，中国已经融入 WTO 的游
戏规则中。Johann Human 说：“根据我的
观察和了解，中国已经能够熟悉掌握
WTO 规则，能够利用WTO 的争端解决机
制参与及提起诉讼。”中国是WTO 争端解
决机制最大的使用者。
　 　 为了能够利用 WTO 的争端解决机
制，杨国华介绍说：“商务部从一开始就建立
了四体联动机制。只要案子一到商务部，商
务部就要成立工作组，此工作组由四部分人
员组成。核心部分主要是商务部条法司。其
次，如果案子涉及到反倾销，条法司会邀请
公平贸易局参与；如果涉及到反补贴，则邀
请财政部、发改委等；如果涉及到原材料，则
会请工信部等。第三，商务部会邀请中国律
师参与合同政策的梳理。最后，如有必要，会
邀外国律师写诉状、开庭及辩论，此时，中国
律师起配合的作用。现在，四体联动机制应
用更为成熟。各部委联动更加协调、通畅。而
且，中国、外国律师的人选也比较充分。”
　 　 与会的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加入
WTO 十年来，经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
际地位也随之显著提升。WTO 不仅在经
贸领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环境，也带来新的管理与法治理念。“经济一
体化”、“政策透明度”、“国际化、法治化”、“可
持续发展”等观念逐渐深入到社会各个领
域。因此，学习 WTO 规则、总结中国加入
WTO十年来的经验，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推动世界繁荣和谐。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
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与世界分享繁荣、
实现共赢的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延续和深化。WTO
不仅在经贸领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环境，也带来了新的管理与法治理念

您对国际热点话题有什么评论吗？您对中外
法制建设有何高见吗？您对中国人在国外经商、工
作、学习有何建议吗？请您与我们的读者共同分享
您的真知灼见。

投稿请发至：wang .my@live . cn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加入WTO 十周年。这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法治环境有了显著的变化。加入WTO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版特推出关注WTO 系列访谈及案例分析，以庆祝这特殊的历史时刻

关注WTO他山 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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